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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39� � � � � � �证券简称：ST云城 公告编号：临2022-103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拟为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2年9月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临2022-095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拟为控股股东及其下属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公司控股股东云南省康旅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康旅集团” ）及其下属公司云南水务投

资有限公司（下称“云南水务” ）拟向交通银行云南省分行（下称“交通银行” ）申请10.1503亿元借款，

公司下属公司为此笔借款提供担保。 为便于投资者更好地了解担保的相关情况，进一步补充披露如下：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云南水务系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公司，股票代码：06839.HK。 康旅集团全资子公司云南省绿色

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绿色环保” ）持有云南水务30.07%股权；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北京碧水源” ）持有云南水务24.02%；烟台信贞添盈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下称“信贞添

盈” ）持有云南水务10.46%。

联合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于2022年7月20日发布公告确定云南水务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

“17云水务绿色债G17云绿1” 和“20云水务绿色债01/G20云绿1” 的信用等级为A+。

截止2022年6月30日，云南水务合并表范围内有息债务中，信用类债券余额6.69亿元，占有息债务余

额的2.25%，其中2022年下半年到期或回售的信用类债券0.00亿元；银行贷款余额179.98亿元，占有息债

务余额的60.64%；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29.12亿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9.81%；其他有息债务余额81.01亿

元，占有息债务余额的27.30%。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有息债务类别

到期时间

合计

已逾期

6个月以内

（含）

6个月（不含）至1年

（含）

超过1年以上（不

含）

公司信用类债券 0.00 0.00 0.00 6.69 6.69

银行贷款 5.43 63.61 85.18 25.76 179.98

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 3.00 11.09 10.04 4.99 29.12

其他有息债务 0.00 7.92 23.70 49.39 81.01

合计 8.43 82.62 118.92 86.83 296.80

二、担保具体情况

担 保

方

被担保

方

被担保方最近

一期资产负债

率

截 至 目 前

担保余额

本次新增担

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担保预计有效期

是 否

关 联

担保

是否有

反担保

宁波

银泰

置业

有限

公司

康旅集

团/云南

水务

超70% 148.32亿 10.1503亿 143.89%

借款到期日不晚于

2030年12月31日，保

证期间为主合同债权

到期之日后三年止。

是 是

康旅集团及云南水务拟向交通银行申请10.1503亿元借款（其中：康旅集团借款39,700万元，云南

水务借款61,803万元）， 公司下属公司宁波银泰置业有限公司以其持有的宁波东部新城银泰购物中心

资产为此笔借款提供抵押担保； 云南水务下属大理水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应收款收益权为此笔贷款

提供质押担保；康旅集团、绿色环保、云南水务为此笔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北京碧水源、信贞添盈未为此笔借款提供担保。

三、担保的合理性及必要性

康旅集团是“云南文化旅游和健康服务两个万亿产业龙头企业”的排头兵，康旅集团秉持绿色高质

量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构建新型业务体系，全面进行债务优化调整，主要涉及调整原存量债务存续

期间的期限及利率，调整后既可大幅降低康旅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财务费用，降低整体有息负债规模、

缓解偿债压力，同时也大大减轻了公司的对外担保风险，调整方案确实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

公司下属公司拟为公司控股股东康旅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向交通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担保， 是结合公

司与康旅集团业务发展需要而发生的，可大幅降低康旅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整体有息负债规模、缓解偿

债压力，增强市场竞争力。 利于公司与康旅集团发挥资源协同优势，促进公司持续经营发展。

此外，康旅集团的资产体量较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具备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的能力。

公司下属公司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002925� � � � � � � �证券简称：盈趣科技 公告编号：2022-113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在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之间内部转让股份实施结果的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厦门赢得未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内部转让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凯庭先生将其通过厦门赢得未来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赢得未来投资” ）间接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在家族内部的转让，受让人皆为吴凯庭先生

的一致行动人，转让后，吴凯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未发生变化。 本次内部转

让股份事项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本次内部转让后，赢得未来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下降至2.6582%，赢得未来投资不再是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

告》（公告编号：2022-080）。 因实际控制人吴凯庭先生家族资产规划需要，赢得未来投资拟在2022年5

月30日至2022年9月29日期间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向吴凯庭先生家族成员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

过2,080万股，即不超过公司当时总股本的2.6570%。 本次拟受让公司股份的吴凯庭先生家族成员分别

是吴凯庭先生的配偶王琳艳女士、大妹吴雪芳女士之子吴炜泓先生、二妹吴雪平女士及三妹吴雪芬女士

（目前为公司董事）。 本次内部转让股份事项通过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转让

的股份总量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公司于2022年6月2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在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之间内部转让股份的

进展公告》，2022年6月1日，赢得未来投资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5,000,

000股予吴炜泓先生。 同日，吴凯庭先生与吴炜泓先生签署了《一致行动协议》。

公司于2022年6月10日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在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之间内部转让股份的

进展公告》，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6月8日，赢得未来投资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向吴凯庭先生家族成员

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15,650,000股。

公司于2022年9月20日收到赢得未来投资签署的《关于在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之间内部转让股份

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依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具体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内部转让股份情况

1、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公司股份（含因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而发生的股份变动）。

2、股东转让股份情况：

截至2022年9月20日，赢得未来投资本次转让计划已经实施完毕。赢得未来投资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数量合计20,800,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2.6570%。 具体明细如下：

转让方 受让方

转让

方式

转让期间

转让数量

（股）

转让均价 转让数量占

公司总股本

比例

（元/股）

赢得未来投

资

吴炜泓

大宗

交易

2022年6月1日 5,000,000 17.46 0.6387%

吴雪平 2022年6月2日 3,000,000 17.9 0.3832%

吴雪芬 2022年6月6日 3,000,000 18.69 0.3832%

王琳艳 2022年6月8日-2022年9月20日 9,800,000 17.716 1.2518%

合计 20,800,000 17.821 2.6570%

注：截至2022年9月19日，公司总股本为782,848,813股。

3、股东本次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转让后，赢得未来投资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变化如下：

股东

股份性质

累计交易前

变化

累计交易后

名称 数量

持股数量（股）

占目前总股

本比例（%）

（股）

持股数量

（股）

占目前总股

本比例（%）

赢得未来 合计持有股份 41,609,880 5.3152 -20,800,000 20,809,880 2.6582

投资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1,609,880 5.3152 -20,800,000 20,809,880 2.658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0

二、转让前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

本次内部转让实施后，吴凯庭先生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减少至406,621,525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比例为51.9413%。 本次受让公司股份的吴凯庭先生家族成员皆为吴凯庭先生的一致行动人，

吴凯庭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深圳万利达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利达工业” ）、赢得未来投资、

王琳艳女士、吴雪平女士、吴雪芬女士、吴炜泓先生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未发生变化，具体持股情况

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增减变动（+/-）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占目前总股

本比例（%）

股份变动

数量

占目前总股

本比例（%）

持股数量

占目前总股

本比例（%）

万利达工业 382,026,400 48.7995 0 0.0000 382,026,400 48.7995

赢得未来投资 41,609,880 5.3152 -20,800,000 -2.6570 20,809,880 2.6582

吴凯庭 3,785,245 0.4835 0 0.0000 3,785,245 0.4835

王琳艳 0 0 9,800,000 1.2518 9,800,000 1.2518

吴雪平 0 0 3,000,000 0.3832 3,000,000 0.3832

吴雪芬 0 0 3,000,000 0.3832 3,000,000 0.3832

吴炜泓 0 0 5,000,000 0.6387 5,000,000 0.6387

合计 427,421,525 54.5982 0 0.0000 427,421,525 54.5982

三、其他说明

1、赢得未来投资本次转让计划的实施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其作出的相关承诺。

2、赢得未来投资本次转让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本次转让进展情况与此前已披

露的转让计划一致。

3、本次内部转让后，赢得未来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下降至2.6582%，赢得未来投资不再是公司

持股5%以上的股东。

4、吴凯庭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转让受让人皆为吴凯庭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吴凯庭先生及

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未发生变化。 本次内部转让股份事项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也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1、赢得未来投资出具的《关于在实际控制人家族成员之间内部转让股份实施结果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厦门盈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09�月 21�日

股票简称：中远海控 股票代码：601919� � � � � � �公告编号：2022-056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机构投资者走进中远海运”活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2年9月20日，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控” 、“公司” ）与中

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联合举办了“机构投资者走进中远海运” 主题投资者沟通交流活动。 相关活动旨在加

强公司与机构投资者的沟通交流，增进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及行业的了解，增进上市公

司市场认同和价值实现，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现将活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沟通交流活动基本情况

1、时间：2022年9月20日，下午2:00-4:30；

2、地点：上海市虹口区东大名路 1171�号远洋宾馆 3�楼会议厅；

3、公司参会人员：公司董事会秘书肖俊光先生；

4、调研机构名称（排名不分先后）： Aspoon� Capital、JZ� Capital、安信基金、东财

基金、东方证券、东海基金、东航产投、第一北京、复胜资产、富国基金、国联安基金、国泰基

金、国泰君安证券、国信证券、海富通基金、瀚亚投资、恒越基金、华安基金、华宝基金、华创

证券、华泰证券、混沌投资、海通证券、建信保险资管、交银基金、金灿资本、交银施罗德基

金、开弦资本、澜亭投资、诺德基金、农银汇理基金、平安基金、鹏扬基金、前海开源基金、青

鼎资产、睿远基金、申万菱信基金、申万证券、申万证券自营、上银基金、太保资产、太平基

金、太平养老保险、天风证券、泰旸投资、新思路投资、鑫元基金、兴全基金、兴业证券、兴业

基金、循理资产、旭松投资、西藏东财基金、伊洛资本、圆石投资、长安基金、长江证券、招商

证券、中庚基金、中信保诚基金、中信建投证券、中海基金、浙商证券、招商基金、中银基金、

中银国际证券。

二、主要交流内容

问题1：公司如何看待市场竞争格局演绎和未来的行业竞争核心？ 公司如何应对新的

挑战？

答：为顺应全球贸易发展新趋势，满足客户对集装箱运输日趋多元的服务需求，近年来

主流班轮公司已逐步将运输服务向海运段两端延伸，同时通过推进航运数字化建设，打造

集装箱物流全供应链的差异化服务，持续增强全程综合物流运输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服务

质量与客户体验。

未来，中远海控将继续积极应对全球经贸变局，努力引领行业变革发展，持续构建和完

善全球化、数字化的集装箱供应链服务体系。 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是履行使命担当，全力落实保供稳链工作。公司将持续助力客户纾困解难，持续加强

客户服务工作，依托资源优势打通供应链“堵点” ，在深化合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与广大客

户的强联接。

二是强化数智赋能，积极推进全球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建设。 公司将积极适应客户产业

链升级需求，进一步丰富数字化服务产品矩阵，推动产业链节点深度融合，以全球数字化供

应链的建设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三是顺应发展趋势，持续推动绿色低碳智能化发展。公司将继续完善可持续发展框架，

加快绿色低碳船队的打造，建设绿色低碳燃料供应链保障体系，优化航线布局和船队能效

管理以适应新环保规则，推动可再生能源在港航物流业的应用。

四是落实成本管控，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随着供应链逐步回归常态，公司将重点强化

空箱调运、燃油费、货物费等重点运营成本项目的管控，抓实抓细成本管控工作，提升应对

市场变化和通胀压力的能力。

问题2：面对全球供应链变革，公司将如何把握新的机遇？

答：疫情反复、地缘政治、技术革命，正推动全球供应链的深层次重构。近年来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全球集装箱供应链发生严重迟滞，客户对供应链的稳定性和韧性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对班轮公司的全程物流交付能力寄予了更高期望。 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

等数字化技术的成熟以及全球产业链布局的调整， 集装箱航运作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环

节，其基础性、引领性作用愈发凸显。

在此背景下，中远海控于近期进行了组织架构的调整优化。调整后，中远海控定位于以

集装箱航运为核心的全球数字化供应链运营和投资平台， 为客户提供集装箱航运+港口+

相关物流服务的供应链解决方案，为客户构建和完善全球化、数字化的集装箱供应链服务

体系。 2022年以来，面对经营环境中不断集聚的不确定性，中远海控以多轮驱动实现效益

的稳步增长，以科技领航推动商业模式升级，以风险管控保障平稳运营，开辟了持续“稳中

提效、稳中提质、稳中求进”的发展新境界。

未来，中远海控仍将积极应对全球经贸变局，努力引领行业变革发展，通过落实保供稳

链、深化客户合作、完善全球布局、强化数智赋能、推动低碳转型、落实成本管控等具体经营

举措，持续构建和完善全球化、数字化的集装箱供应链服务体系，担当起世界贸易的重要一

环，为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保驾护航，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为股东创造更大的价值。

问题3：公司打造全球数字化供应链的原因及具体规划？

答：一直以来，中远海控积极融入行业数字化发展新趋势，着力建设以集装箱海运为核

心覆盖全球的数字化供应链体系。 去年以来，公司一直致力于与不同产业核心客户开展密

切合作，公司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与客户就数字化供应链进行了深度融合。

今年上半年，公司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不断加快。继在中国和东南亚成功上线后，今年全

球航运商业网络（GSBN）核心产品“无纸化放货” 在荷兰鹿特丹顺利完成试点，为简化贸

易流程、链接合作伙伴、提升客户体验发挥了积极作用。 期间，公司升级了与部分客户的全

流程、数字化物流运营方案，在原有可视化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实现了船公司与货主之间从

计费、对账、开票、支付的全流程EDI对接。

疫情期间，针对广大客户的痛点难点，公司发挥自身电商平台数字化优势，为客户提供

线上订舱、无纸化提单放货的全流程、无接触服务，赢得了越来越多客户的认可和信赖。 外

贸电商平台（SynCon� Hub）上半年成交箱量同比增长48%，平台端到端箱量、中小企业的

注册数及出货量持续增长。

在与客户合作的过程中，公司也深刻体会到客户非常重视供应链全流程可视化、全流

程在线、全节点可追溯水平。 为此，公司不断努力，继续充分利用好中远海控和旗下双品牌

的海运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港口资源，更加有效地聚合资源。 通过数字化平台，继续为客

户提供更优质的全流程可见的服务产品。 在这一方面，公司将积极向互联网的产品运作模

式学习。

下一步，公司将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一是建立一站式客户入口，快速响应客户和市场的需求变化。在产品和服务方面，公司

将通过数字化技术手段构建一体化的、全面的产品和服务，提供全流程在线的数字化服务

和全节点可视的数字化信息。

二是在运营层面，着力通过数字化的手段，建立智能化的运营环境和体系，高效运作全

产业链的生态化运营。

三是与合作伙伴开展更广泛的合作，构建整个供应链的全球生态体系。

问题4：近期集运运价下跌的原因？ 如何看待集装箱航运业2022年下半年和2023年的

市场供需及运价？

答：近期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一定边际变化。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供给侧方面，近期主

要航区港口拥堵有所缓解，运力得到逐步释放；需求侧方面，在通胀压力加大、能源价格高

启等因素影响下，市场需求出现一定下滑。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下，近期即期市场运价出现

了一定程度调整。

后续市场或将呈现旺季不旺、淡季不淡的景象。今年的旺季迹象不十分明显，这与前期

部分有效运力回归市场有关。 但我们认为现阶段需求正处于今年的相对低点，后续预计将

有所上升。根据对市场的前期排摸，客户目前已在逐步去库存，随着消费者的消费信心逐步

恢复，预计今年第四季度市场需求将有望提升，这将有利于进一步改善市场整体的供求关

系。

展望2023年，虽然宏观环境仍充满挑战和诸多不确定性，但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

面没有改变，制造业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 另一方面，船舶能效指数（EEXI）、营运碳强

度指标（CII）等国际环保新规生效后，将在较长时期内对航运业有效供给形成一定约束。

问题5：公司主干航线长协履约率情况如何？

答：公司对核心合约客户的履约能力有信心，双方已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尽管目前市

场货量由于高库存等因素而有所起伏，但截至目前大部分客户依然秉持着遵守合约的态度。

如果后续市场发生新的变化， 公司会在综合评估客户既往的履约情况等因素之后，对

双方的合约予以妥善的处理，但相信不会出现毁约的情况，整体影响有限。 因此，合约货依

然会成为公司在不确定环境中为客户提供稳定可靠服务、提升自身经营抗风险能力的重要

保障。

问题6：2023年IMO环保要求对行业及公司船队的影响？如何看待航运脱碳进程，公司

会在哪些方面努力？

答：一直以来，中远海控始终支持绿色经营和环境保护，严守公约规定，积极践行社会

责任。 近年来，公司积极顺应绿色、低碳、智能航运业发展新趋势，不断开展新能源、低碳与

减排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推广港口岸电使用，降低碳排放强度和综合能耗水平，持续加快船

队绿色低碳转型步伐。

公司有能力通过合理地调整航线结构，采取可行的技术改造手段等方式，进一步降低

船队碳排放强度，确保船队经营符合国际国内各项法律法规及环保的要求。

三、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2532� � �证券简称：天山铝业 公告编号：2022-055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数量过半的进展公告

持股5%以上股东潍坊聚信锦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潍坊聚信锦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2年7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潍坊聚信锦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聚信锦濛” ）计划在2022年

8月12日至2023年2月12日期间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不超过46,518,854股 （占本公司

总股本比例1%）。

公司于2022年9月20日收到聚信锦濛出具的 《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获悉其在

2022年8月18日至2022年9月20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2,654.14万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57%，已超过其计划减持数量一半。 现将股份减持实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1、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减持计划期间聚信锦濛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2,

654.1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7%。 具体减持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减持比例

减持股份来

源

聚信锦

濛

集中竞价

2022/8/18-

2022/9/20

8.02-9.22 8.72 2,654.14 0.57%

重大资产重

组获得

合计 - - - - 2,654.14 0.57% -

2、 本次减持计划前聚信锦濛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9303.70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

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聚信锦濛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1,

957.84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57%。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聚信锦濛

合计持有股份 27,733.34 5.96% 25,079.20 5.39%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27,733.34 5.96% 25,079.20 5.3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

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情况。

2、本次减持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3、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使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

经营产生影响。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聚信锦濛减持计划尚未全部实施完毕，在其剩余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

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聚信锦濛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天山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证券代码：600637� � �证券简称：东方明珠 公告编号：临2022-053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9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滨江大道2727号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黄河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585,451,2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159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

沈军女士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董事徐辉先生、独立董事蒋耀先生、独立董事沈建光先生因公务未能参

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外部监事周忠惠先生因公务未能参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嵇绯绯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管史支焱先生、卢宝丰先生、戴钟伟先生、金晓

明先生、曹志勇先生、严莉女士、鱼洁女士、田培杰先生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拟任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0,992,925 99.7188 4,457,053 0.2811 1,259 0.0001

2、议案名称：关于拟任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1,896,925 99.7758 3,553,053 0.2241 1,259 0.0001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2,969,425 99.8435 2,317,853 0.1462 163,959 0.0103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2,938,225 99.8415 2,511,753 0.1584 1,259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583,100,925 99.8518 2,349,053 0.1481 1,259 0.0001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6.00、关于提名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沈军 1,579,488,030 99.6239 是

6.02 宋炯明 1,578,674,784 99.5726 是

6.03 刘晓峰 1,578,674,760 99.5726 是

6.04 王磊卿 1,579,669,571 99.6353 是

6.05 钟璟 1,578,106,429 99.5367 是

6.06 黄凯 1,578,770,049 99.5786 是

7.00、关于提名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7.01 苏锡嘉 1,578,689,871 99.5735 是

7.02 陈清洋 1,578,694,466 99.5738 是

7.03 卫哲 1,579,649,446 99.6341 是

8.00、关于提名选举第十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8.01 王治平 1,577,347,687 99.4889 是

8.02 李桦 1,579,681,941 99.636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拟任董事薪酬的议案 11,162,494 71.4591 4,457,053 28.5328 1,259 0.0081

6

关于提名选举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6.01 沈军 9,657,599 61.8252

6.02 宋炯明 8,844,353 56.6191

6.03 刘晓峰 8,844,329 56.6189

6.04 王磊卿 9,839,140 62.9874

6.05 钟璟 8,275,998 52.9806

6.06 黄凯 8,939,618 57.2289

7

关于提名选举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7.01 苏锡嘉 8,859,440 56.7156

7.02 陈清洋 8,864,035 56.7451

7.03 卫哲 9,819,015 62.858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3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议案6、议案7和议案8为累积投票议案，各项子议案均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唐银锋、吕万成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均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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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2年9月

16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22年9月20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

9名，实际表决9名。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

如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选举沈军女士为公司董事长，任期

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选举宋炯明先生、刘晓峰先生为公

司副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董事会换届的实际情况，并根据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人员组成的相关规定，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

致。 具体情况如下：

1、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刘晓峰（主任委员）、卫哲、钟璟、黄凯；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卫哲（主任委员）、刘晓峰、陈清洋；

3、审计委员会：苏锡嘉（主任委员）、钟璟、陈清洋；

4、内容编辑委员会：王磊卿（主任委员）、刘晓峰、黄凯。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关于聘任公司总裁及其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刘晓峰先生为公司总裁，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

简历附后。

同意公司总裁薪酬方案按基本薪酬加目标绩效奖金计算， 具体金额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和业绩考核

结果而定。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其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聘任嵇绯绯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

一致，简历附后。

同意公司董事会秘书薪酬方案按基本薪酬加目标绩效奖金计算， 具体金额由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和业

绩考核结果而定。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关于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裁提名，审议通过聘任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同意聘任黄凯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同意聘任史支焱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同意聘任卢宝丰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总工程师；

同意聘任戴钟伟先生为公司总编辑；

同意聘任金晓明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同意聘任曹志勇先生为公司高级副总裁；

同意聘任鱼洁女士为公司副总裁；

同意聘任田培杰先生为公司副总裁。

以上各位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关于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议事规则》相关规定，同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

酬标准根据公司《薪酬管理制度》和薪酬标准框架，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出建议，经公

司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绩效薪酬由公司总裁根据年度关键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由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年度关键业绩指标的考核结果及个人绩效考核情况评估薪酬方案， 最终经公司董事会批

准后实施。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附件：

沈军女士简历

沈军，女，1973年3月出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市委党校研究生，理学学士。 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

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历任共青团卢湾区委副书记、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书记，卢湾区五里桥社区（街

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卢湾区教育党工委副书记、教育局局长，黄浦区教育联合党工委书记，闵行区

副区长、闵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区委常委、副区长，一级巡视员，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党委书记等

职。

宋炯明先生简历

宋炯明先生，中国国籍，1975年11月出生，1997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高级编

辑。 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上海广播电视台台长，上海文化广

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历任上海东方电视台新闻娱乐频道专题

新闻部副主任，市委宣传部新闻出版处副调研员、副处长，市委外宣办（市政府新闻办、市网信办）网络发布

处处长、新闻发布处副处长，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电视新闻中心主任、党委副书

记、融媒体中心（看东方（上海）传媒有限公司）主任、党委书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新闻总监，

上海广播电视台副台长。

刘晓峰先生简历

刘晓峰先生，中国国籍，1970年7月出生，1992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 现任

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副董事长、总裁。 历任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书记员、助理审判员，上海久事公司法律顾问室企业法律顾问，上

海申铁投资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上海久事公司法律事务部副经理、经理（曾挂职任市国资委改革重组处副处

长）、资产经营部经理，上海巴士公交（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副总经理、党委书记，上海久事

置业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王磊卿先生简历

王磊卿先生，中国国籍，1973年11月出生，1998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一级导

演。 现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裁，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东方卫视中心（上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监、总经理，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历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大型活动部副总

监、艺术人文频道总监，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艺术人文中心总监，上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大

型活动中心总监、影视剧中心主任、东方卫视中心副总监，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影视剧中心主任。

钟璟女士简历

钟璟女士，中国国籍，1976年2月出生，1997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会计师。现

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总会计师，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历任上海文广新

闻传媒集团计划财务部主任助理、副主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主任，上

海东方盛典传媒有限公司（筹建名，后正式名为上海东方娱乐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上海

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演艺中心总经理， 上海广播电视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演艺中心总经

理，上海文广演艺（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总裁先后兼任上海市演艺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市演艺中心总经

理、上海爱乐乐团团长、上海市演出有限公司总经理。

黄凯先生简历

黄凯先生，中国国籍，1978年9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

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高级副总裁。 历任上海市委外宣办事业发展处副处长，上海市委外宣办秘书处副处

长，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北京记者站站长（兼任），东方有线网络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苏锡嘉先生简历

苏锡嘉先生，加拿大国籍（香港永久居民），1954年9月出生，会计博士。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兼任中国金茂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欧普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历任上海财经大

学会计系讲师，香港城市大学会计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会计学教授。 苏锡嘉先生持有上

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陈清洋先生简历

陈清洋先生，中国国籍，1985年2月出生，传播学博士。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国

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 历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员，国家无线电台管理局二级文学编辑，中国传媒大学

副教授。 陈清洋先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网络视听研究、影视产业研究。 陈清洋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卫哲先生简历

卫哲，男，中国香港（国籍），1970年12月生。现任嘉御资本的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曾任东方证券投资银行部总经理，普华永道国际会计公司融资部经理，曾任百安居

（中国）首席财务官、首席执行官，阿里巴巴的首席执行官。 兼任香港电讯盈科的非执行董事，中国连锁经营

协会的副会长。 2010年，他被《亚洲金融》杂志选为“中国最顶尖的首席执行官”之一。 卫哲先生持有上海外

国语大学国际商业管理学士学位，并于伦敦商学院完成企业融资课程。 卫哲先生持有上海证券交易所独立董

事资格证书。

嵇绯绯女士简历

嵇绯绯女士，中国国籍，1981年1月出生，2003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经济法、金融学本科双学历、经

济法学士。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现任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董事会秘书委员会委员、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投资者关系委员会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ESG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

公司董事会秘书履职评价专家评审委员会委员。 历任上海延华智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178）法务经理、董秘助理、证券事务代表；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1519）证券事务代表；

百视通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董事会办公室主

任，董事会秘书。嵇绯绯女士蝉联第十五至第十八届“新财富金牌董秘”荣誉（2018-2021年度），是中国企业

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团体标准《企业 ESG� 披露指南》（T/CERDS� 2-2022）主要起草人，持有上海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史支焱先生简历

史支焱先生，中国国籍，1968年3月出生，1990年8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文学、管理学硕士

学位，编辑职称。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东方有线网络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历任上海有线电视台新闻信息频道编辑、记者，上海有线电视台有线电视报社编辑、记者，上海有线电视台生

活频道编辑、记者，上海有线电视台党政办公室秘书科科长，上海文广投资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兼），上海

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上海精文投资有限公司总裁助

理、副总裁，上海文广互动电视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百视通网络电视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渠道产品运营事业群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公司高级副总

裁。

卢宝丰先生简历

卢宝丰先生，中国国籍，1972年4月出生，1995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EMBA学位，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总工程师。 历任上海有线电视台网络部工

程师，上海互动媒体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文广互动电视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百视通新媒体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文广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移动传输事业

群总裁，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公司高级副总裁。

戴钟伟先生简历

戴钟伟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2月出生，1994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艺术硕士学位。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 历任中国唱片上海公司影视部编辑，上海东方电视台节目中心文

艺部编导、撰稿，上海卫视编导、制片人、节目部副主任，上海东方卫视传媒有限公司节目总监、节目中心主

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综艺部特别项目部主任，上海东方卫视总策划、项目部主任、副总监，上海广播电

视台、 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总编室副主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兼总编室主

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内容中心总经理。

金晓明先生简历

金晓明先生，中国国籍，1971年6月出生，1993年7月参加工作，共产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会计

师职称。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 历任上海纺织机械总厂财务部会计、经理助理、副经

理、副总会计师，上海有线电视台财务部会计、副主任，上海文广投资有限公司财务融资部主任，上海文广互

动电视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副总经理，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主任，上海

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副主任（主持工作）、主任。

曹志勇先生简历

曹志勇先生，中国国籍，1967年3月出生，1991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硕士学

位，律师执业资格。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上海东方明珠房地产有限公司总经理，上

海东方明珠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历任华东政法学院教师，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办公室副主任、项目发展部经理、董事会秘书，上海东方明珠国际广告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方明珠移动电

视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东方明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副董事长，东方明珠安舒茨文化体育

发展（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精文置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上海东方明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东方明珠房地产有

限公司总经理。

鱼洁女士简历

鱼洁女士，中国国籍，1974年6月出生，1996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

正高职称，一级编辑。 现任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上海五岸传播有限

公司总经理。 历任上海有线电视台总编室编辑、影视频道总监助理，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节目营销中心编

辑、宣传主管、主任助理，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影视剧中心副主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办公室副主任，

上海炫动传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总支书记，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影视制作事业群总裁、

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尚世影业有限公司、上海五岸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培杰先生简历

田培杰先生,中国国籍,1977年11月出生,2003年8月参加工作,博士研究生,高级经济师。 现任东方明珠

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曾任上海仪电控股（集团）公司行政事务部副总经理、总裁事务部副总经理，华

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战略企划部总经理，上海仪电信息（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仪电信息网络有限

公司总经理，上海卫生远程医学网络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海仪电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云赛智联股份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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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2022年9月

16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于2022年9月20日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3名，实际表决3

名。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东方明珠新媒

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议案、议题如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监事会全体成员一致通过选举王治平先生为公司第十届监

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一致，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年9月21日

附件：

王治平先生简历

王治平先生，中国国籍，1963年7月出生，1985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硕士学位，主任

编辑。 现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工

会主席，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历任上海东方广播电台新闻部副主任、主任，上海市广播

电影电视局总编室副主任、主任，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总编室主任，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办公室主

任、总部党总支书记、直属党委书记、总裁助理，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编辑、副总裁，上海广播

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东方广播中心党委书记、主任，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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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即将换届选举。

公司于2022年9月20日召开了公司第二届职工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选举陈小仁先生（简历附后）为公

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期和第十届监事会任期相同。 本次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将与公司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监事会，任期三年。

特此公告。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1日

附件：

陈小仁先生简历

陈小仁先生，中国国籍，1979年12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管理学学士，经济师，2002年7月参加工作。现任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人力资源中心总经理。 历任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人力资源部

薪酬绩效管理、薪酬绩效主管，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薪酬绩效主管、人力

资源部主任助理，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主任助理，东方明珠新媒体

股份有限公司薪酬与绩效总经理、 组织与发展总经理， 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中心副总经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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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广东省广晟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晟资本” ）签署的《广东省广晟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宝鹰

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仅

为框架性协议，具体的实施内容和操作细节将以另行签订的具体项目合作协议为准。

2、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反映双方的合作意向或原则，具体项目的实施

情况及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2022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的影响需根据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公司将根据相关

事项后续进展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一、协议签署概况

公司与广晟资本于2022年9月20日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次合作事宜不涉

及具体的交易标的和金额，公司也不会因终止合作承担违约责任。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签署的框架性协议是双方今后签订相关合作协议的基础文件，所涉及的具体

项目需另行签订相关正式合作协议，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广东省广晟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315213166P

3、法定代表人：戚思胤

4、公司住所：珠海市横琴新区环岛东路3000号横琴国际商务中心801-8060室

5、注册资本：30,000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2014年11月14日

7、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8、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自有资金投资的资

产管理服务；融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接受金融机构委托

从事信息技术和流程外包服务（不含金融信息服务）；供应链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10、履约能力：广晟资本作为广晟集团金融板块的整合与运作平台，主要开展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商业保理、金融租赁、供应链金融等业务。 其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依法存续且

经营正常。

11、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广晟资本发生类似交易。

三、协议主要内容

1、甲方：广东省广晟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乙方：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合作主要内容及方式

（1）合作主要内容

甲乙双方在合作共赢的前提下，利用双方各自的优势资源，在包括但不限于互相搭建

资本运作平台，新能源、新材料、智慧城市等项目领域进行合作开发、建设和推广应用；为充

分利用自身优势，结合双方实质性开展的合作，未来计划在公司层面进行股权合作，共同设

立或参股相关平台，在绿色建筑材料、智慧家居等相关领域开展工作。

（2）合作方式

在上述合作领域内，甲乙双方可以共同新设或参股金融平台，也可对相关项目进行合

作开发、共同建设，或共同投资持有。 具体的合作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所述：

（1）在现有甲方公司层面进行股权合作，形成资本合力；

（2）在运营平台公司层面进行股权合作与管理经营，且甲乙双方充分利用自身集团优

势，优先将下属企业或与自身关联的、或有合作关系的相关业务引入运营平台公司。

3、双方保证

甲乙双方均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本协议约定的相关事项。双方利用各自优势资源

进行项目开发或项目推广时，双方应就相关事项进行及时沟通。 不得擅自圈占另一方资源

或牟利，损害另一方利益。

4、协议的效力、修订和转让

针对具体项目，双方应以本框架协议为基础签署具体项目合作协议，合作协议与本框

架协议不一致之处，以合作协议约定为准。

本协议合作期自签订之日起生效，有效期1年。 协议到期后双方将根据各自意愿重新

协商新协议。 保密期限不受本协议有效期限制。

本合作框架协议系协议双方就日后合作的方向、领域、方式和原则作出的框架性安排

及意向性协议，并非双方设定权利义务的合意，对双方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亦不构成之后

签订合作项目的具体协议中要求另一方承担违约责任的依据。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涉及的

具体合作项目的选定，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且符合双方的业务审批条件和办理程序，

并另行签订具体的项目合同。

如因政策、 审批及其他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本合作框架协议全部或部分不能履行的，本

合作框架协议全部或部分自然解除，双方互不承担责任。

四、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协议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的原则，就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项目的

开发和建设及相关业务，达成《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的签署旨在充分发挥各自专业领

域上的优势，充分践行绿色建筑、绿色建材、节能建筑等国家战略，促进建筑领域绿色低碳

转型，助力实现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

2、本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2022年度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对未来年度经营业绩

的影响需根据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3、本协议的签署与后续履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仅反映协议双方的合作意向或原则，具体项目的实

施仍需另行签署相关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所涉及的具体合作事宜需以后续具体签订

的协议为准。 受市场环境变化或不可抗力影响，后续具体合作内容及实施过程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所涉及后续工作的实施与进展情况，公司将严格

按照《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2、2021年12月23日，公司与珠海航空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珠海航空城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与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双方共同

推动分布式光伏电站项目全面合作事项达成协议，目前该协议执行情况正常，和执行预期

不存在重大差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2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12）。

3、2021年12月31日，公司分别与深圳市特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有限公司、中铁二十局集团有限公司、澳马集团有限公司、广珠铁路物流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三六零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公司与各方在建筑装饰

工程、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等业务领域开展深入战略合作事项达成协议，目前上述协议

执行情况正常，和执行预期不存在重大差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日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1）。

4、2022年1月24日，公司与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了《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亿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就分布式光伏

电站、地面光伏电站或储能等新能源项目领域进行合作开发、建设或推广应用事项达成协

议，目前该协议执行情况正常，和执行预期不存在重大差异。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

月2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06）。

5、2022年6月25日， 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深圳市

宝贤投资有限公司存在被动减持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除

上述股东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公司董监高

拟减持公司股份的计划。

七、备查文件

1、《广东省广晟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鹰建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1日


